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作为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认真负

责的态度，对拟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的

事前审核，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一、关于聘请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事前认可意见 

经核查，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

从业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能满足公司审计业务工

作的要求，已连续多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对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较为熟

悉，为保持审计工作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同意续聘该所为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

构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是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须发生的，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

要，交易以市场价为基础，定价公允合理，符合规定程序，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

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导致公司主要业务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亦不会影响

公司的独立性，同意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

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三、关于调整中闽海电业绩承诺期限的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调整业绩承诺期限系公司与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鉴于中

闽海电二期项目建设和实际经营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不可抗力因素的不利影响而

对原协议做出的适当调整，符合《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

标的资产受疫情影响相关问题答记者问》的指导意见，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本次调整业绩承诺期限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